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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政烺文集》出版説明

張政烺,字苑峰,1912年4月15日生於山東省榮成縣崖頭

鎮。1936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同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

語言研究所,歷任圖書管理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46年

應聘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1954年參與籌建中國科學院歷

史研究所,並兼任研究員。1960年被任命爲中華書局副總編

輯,並繼續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1966年調離中

華書局,專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研

究員。曾先後擔任物質文化研究室主任、古文字古文獻研究室

主任;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社會科

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曾先後被聘任爲國務院古籍

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顧問;中國歷史博物館學術委員會委

員、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文物諮詢委員會委員、文化部中國文物

委員會委員、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理

事,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中國史學會理事等。2005年1月

2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張政烺先生一生踐行“真誠求實是爲人爲學之本”的信條,

學問淵博,識見卓越,道德文章,人所共欽。在中國古代史、古文

字學、考古學、古器物學、古文獻學等諸多學術領域都做出了具

有開拓性的重要貢獻,在海内外學術界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

影響。

2004年4月,在張政烺先生夫人傅學苓先生的多年推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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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的通力協助下,彙編張政烺先生一生主要學術成果的《張

政烺文史論集》在中華書局正式出版。張政烺先生去世後,傅學

苓先生承擔起整理出版張先生遺著的重任,繼續蒐集遺稿,委托

李零先生主持整理張先生研究易學的有關資料,編爲《馬王堆帛

書<周易>經傳校讀》(中華書局2008年出版)和《張政烺論易叢

稿》(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委托朱鳳瀚先生主持整理張先生

對《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所作批注,編爲《張政烺批注<兩周金

文辭大系考釋>》(中華書局2011年出版)。同時,傅學苓先生也

一直在蒐集整理相關資料,準備對《張政烺文史論集》進行增補

修訂。可惜的是,傅先生在2010年年中病重住院,於2010年12
月22日去世。病重期間,傅學苓先生仍念念不忘《張政烺文史

論集》的修訂和其他未岀版著作的整理工作。

2011年初,張政烺先生的哲嗣張極井先生約請朱鳳瀚、李

零、林小安先生與我們會商,啟動《張政烺文史論集》的增補、修

訂和重編工作;經廣泛徵求學術界的各方意見,並反復磋商,考

慮到《張政烺文史論集》把各篇不同專題、不同類型的文章按發

表時間編排,雖然可以瞭解張政烺先生學術發展的歷程,却難以

清晰體現其學術特色和研究重點,且卷帙浩繁,不便讀者研讀,

因此最終確定,將蒐集到的張先生存世的各類文字進行分類重

編,成《張政烺文集》五卷。

《張政烺文集》第一卷《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收録張政

烺先生運用甲骨金文研究商周歷史的論文及書信共36篇。其

中35篇已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致裘錫圭討論殷墟卜辭

“族”與“衆人”性質問題的信》一篇,係裘錫圭先生提供,爲首次

公開發表。需要説明的是,我們之所以將《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

究》列爲《張政烺文集》的首卷,是考慮到張政烺先生一生精研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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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和考古學,但他首先更是一位歷史學家,他對甲骨刻辭和商

周銘文的考證與釋讀,主要目的乃是解決上古史研究中的問題。

《張政烺文集》第二卷《文史叢考》,收録張政烺先生關於古

代文史方面的論文、隨筆、書信共34篇,均見於《張政烺文史論

集》。張政烺先生一生博聞强識,在多個古代文史領域如考古

學、古器物學、版本目録學以及古代文學等方面都做過精深的研

究,可惜系統成文並最終發表者很少,爲學界引爲憾事。本卷所

收録的文字,僅僅是張政烺先生研治古代文史的少量遺存,看似

不成系統,但每一篇都能給後學極大的啟發。

《張政烺文集》第三卷《論易叢稿》。易學研究是張政烺先生

晚年治學的重點。本卷以李零先生所編《張政烺論易叢稿》爲基

礎,爲保持《張政烺文集》的體例統一,故略去了李零先生的前言

和相關附録。

《張政烺文集》第四卷《古史講義》,共收録張政烺先生授課

講義六種,大部分未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爲此次新蒐集到的

資料。其中《先秦史講義》兩種,1952年本爲王世民先生提供,

1959年本爲陳紹棣先生提供,二者皆爲油印本,非張先生親筆。

需要特别説明的是,張政烺先生在北京大學多年講授中國通史

課程中的先秦史,而五十年代時北大歷史系的中國通史課程,系

教研室共同討論授課提綱,體現了當時主流史學觀點。因此,講

義中的一些學術觀點和表述,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未必與張先

生自己的學術主張一致。但是,這兩份珍貴的講義,畢竟從多方

面體現了張先生的治學成果和學術造詣,精義疊見,讓我們想見

當時張政烺等名師爲本科生講授基礎課的風采。

同時,張政烺先生曾爲北京大學考古專業講授“中國考古學

史之金石學部分”。課程分爲緒論和五個單元,其中一、二、三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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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當時有油印本講義,已經由王世民先生整理,命名爲《中國考

古學史講義》,收録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中。此次新編《張政烺

文集》,我們商請王世民先生根據自己的課堂筆記,對當時未發

講義的緒論和四、五單元作了整理,一併收入《中國考古學史講

義》中,使這份講義得以以相對完整的面貌呈現出來。

1959年,北京大學在中文系成立了古典文獻專業,設有“中

國文化史”講座課程,由陰法魯先生主持,邀請名師開設專題講

座,其中的古器物學專題是由張政烺先生講授的,首次授課在

1962年11月。收入本卷的《中國古代的禮器和日用物》,就是由

向仍旦先生根據張先生的授課記録整理的講義。

《張政烺文集》第五卷《苑峰雜著》,收録張政烺先生自述、紀

念文章、序跋、書評、書信、講話以及其他一些文字。此次新蒐集

到的未見於《張政烺文史論集》中的是:《斯人離世去,業績在人

間———悼念尹達同志》(與楊向奎先生合著)、《關於“張楚”問題

的一封信》、《致胡厚宣的四封書信》(胡振宇先生提供)、《在晉文

化研究會上的發言》、《在湖南省博物館的學術報告》(高至喜先

生整理並提供)共五篇;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第

一版)中,我們輯得署名張政烺撰寫的辭條共13條,也一併收入

本卷。另外,收録在《張政烺文史論集》中的《中國歷史圖譜資料

目録》(封建社會部分)爲打印草稿的影印件,爲了方便閲讀,此

次我們全部進行了排印整理。

多年以來,爲蒐集、整理和出版張政烺先生的著作,傅學苓

先生苦心孤詣,謀劃整理,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學術界、出版界的

許多同仁都給予了無私的幫助。爲編集《張政烺文史論集》,王

世民、王曾瑜、史樹青、朱鳳瀚、吕一芳、安守仁、李零、李解民、吴

榮曾、吴九龍、何齡修、汪桂海、林小安、林永匡、胡振宇、孫關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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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山、陳平、陳抗、陳祖武、程毅中、裘錫圭、趙平安、劉源、劉宗

漢、劉樂賢、謝桂華、羅琨、顧青、關惠珍等曾參與文稿的整理工

作。此次修訂重編《張政烺文集》,張極井先生在百忙中給予了

全力支持和配合,並代表家屬撰寫了《回憶父親二三事———代

<張政烺文集>編後記》;林小安、朱鳳瀚、李零、顧青、張繼海等先

生用力尤著,王世民、裘錫圭、胡振宇、陳紹棣、鄭振香、高至喜、

向仍旦、劉玉才等先生提供了新的資料,北京大學歷史系、中文

系的部分博士研究生也參加了審校工作,在此,我們一併致以誠

摯的感謝!

2012年4月15日,是張政烺先生百歲誕辰的紀念日。《張
政烺文集》的出版,是我們對張政烺先生的最好的紀念!

中華書局編輯部

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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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煇” 　 字　 説

甲骨文及殷周金文中有“ ”字，从大，从 ，象一人挾二

物於腋下。 金文不多見，甲骨文中則數累千百，所見既繁，形體

詭變亦甚至，腋下所持又作 、 、 、 、 、 、
、 、 、 、 、 、 、 、 、 ……等形，蓋

取二物相儷爲偶，故不拘泥于形體也。 向來考釋紛紜莫衷一是，
唐立厂先生《天壤閣甲骨文存》 （簡稱《天》。 考釋三十六葉）曾

逐一駁斥，其論皆甚是；而先生釋爲“夾”，雖則形似，義亦覺未

安。 今考即《説文》 字，許説从 ，實其變體。 徵之字形，殆無

疑義，而按其辭義尤覺迎刃而解。 古訓既明，各家之得失自見，
故亦不復一一討論之也。

《説文解字》 部：
　 目衺也。 从 ，从大。 大，人也。

按依許君之説，“ ”是會意字，而大象人體，二目雖不正，不宜

横出腋下。 竊意“ ”即“ ”之變體，本不从 。 蓋“ ”字今所

見者皆殷周時書，偏旁猶變化無定，春秋已降迄于後漢年代尚

遠，形體演變自所不免也。
“ ”字除《説文》外，未見經典有用之者。 其音大徐本舉朱

切，小徐本卷于切，《篆隸萬象名義》居虞反（當本原本《玉篇》，
今本《玉篇》居于切）。 《新加九經字樣》 （雜辨部）云：“《説文》
音拘，目邪也。” 按此皆自《説文》 “ ” “讀若拘，又若‘良士瞿

瞿’”一語推演以出，未必古音如此。 《説文》諧“ ”聲者，斗部

１“涀” 　 字　 説　



有“ ”字，云“挹也，从斗 聲”。 各家之音與上舉音“ ”同，殆
亦連類而得之，非别有所本也。 《毛詩·小雅·賓之初筵》：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箋》云：

“仇”讀曰“ ”。 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 又，復
也。 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
無論《詩》義是否如此，“仇”讀曰“ ”必其音同可知。 此

“ ”字漢讀之足徵者。 段玉裁云“古音蓋在三部，故鄭得以易

‘仇’字”，其説是矣。 “ ”字古音當即讀“仇”在三部，而“ ”
讀若“拘”在四部，又若“瞿”在五部。 古音三、四、五部亦不甚

遠。 且“仇”、“拘”、“瞿”係雙聲（見母或溪母），尤覺音近。 以

故疑“ ”本即“ ”字，不从 ，許君以與 聲同韻近，遂定著爲

从大从 也。
甲骨金文中無“仇”字，其“ ”字之用法約可分爲數類，而

皆當讀爲《毛詩》中之“仇”字。 疑“仇”即“ ”之後起形聲字，
从人與从大同義，形體雖異，聲韻相符，固可代易，寫《詩》者遂

概以“仇”字爲之，並“ ”字亦書作“仇”矣。
甲骨文中“ ”字最常見者爲第二期及第五期卜祭祀先妣

之辭，如：
庚戌卜，旅，貞王賓示壬 妣庚，□，亡尤。 （《庫方二氏

甲骨卜辭》〔簡稱《庫》〕一二二一）

辛□卜，行，貞王賓大甲 妣辛， ，亡尤，在八月。 （《殷

墟書契後編》〔簡稱《後》〕上·二·七）

壬午卜，行，貞王賓大庚 妣壬， ，亡尤。 （同上）

壬子卜，行，貞王賓大戊 妣壬， ，亡尤。 （《後》 上·
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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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巳卜，行，貞王賓祖乙 妣己， ，亡尤。 （《後》 上·
三·四）

己卯卜，尹，貞王賓祖丁 妣己， ，亡尤。 （《殷墟書契

前編》〔簡稱《前》〕一·三四·二）
以上第二期。

甲子卜，貞王賓示癸 妣甲， ，亡尤。 （《後》上·一·
八）

丙寅卜，貞王賓大乙 妣丙，翌，日亡尤。 （《前》 一·
三·七）

戊戌卜，貞王賓大丁 妣戊， ，亡尤。 （《後》上·二一）

癸丑卜，貞王賓中丁 妣癸， ，亡尤。 （《後》上·二一

一）

庚子卜，貞王賓祖辛 妣庚，彡日，亡尤。 （《後》 上·
三·八）

庚午卜，貞王賓小乙 妣庚， ，亡尤。 （《後》上·四·
六）
以上第五期。

皆云“祖某 妣某”，文例似此者不可勝舉，其卜日之天干悉與

妣某合，而與祖某不相應。 以殷人卜祭祀之通例觀之，知皆以妣

某爲主，乃先妣之專祭，與先祖無涉。 彝：
戊辰， 師錫 軎卣 貝，用作父乙寶彝。 在十月，惟王

廿祀， 日，遘于妣戊武乙 ，彘一，旅。
此殷末銅器，其所記祭禮與上列卜辭同，而“妣戊武乙 ”之稱

微異。 卜辭中亦有似此者：
于妣己祖乙 告。 于妣庚祖乙 告。 （明義士藏骨）

于妣己妣庚祖乙 。 于妣甲祖辛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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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妣庚羑甲 。 （《殷契粹編》〔簡稱《粹》〕二五五）
此所引乃第三期卜辭，視 彝略早，皆以“祖某 ”三字置于“妣

某”之下，然其文義與前舉諸例皆自相似，可見“祖某 ”三字爲

一辭，乃用以區别妣某之同號者使不混淆，此“ ” 字當讀曰

“仇”而解爲“匹”，即妃匹之謂。 陳奂《詩毛氏傳疏》《周南·關

雎》：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逑，匹也。 言后妃有關雎之

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疏》：“《釋文》‘逑本

亦作仇’，‘仇，匹’《釋詁》文，孫炎本‘仇’作‘逑’。 ……匹，配
也。 ‘好匹’猶‘嘉配’耳。”

“君子好逑”本作“好仇”，“逑”字乃出後人私改，非漢以來之舊，
清儒論之已詳。 卜辭稱先王之后妃曰“祖某 ”，正謂君子之好

匹，與《毛詩故訓傳》相合。 又有：
庚申卜，即，貞翌辛酉其又（侑）于祖辛，□又 。 （《前》

一·一二·二）
此第二期卜辭，有闕文。 按祖辛之 爲妣庚（見前），此云“又

”殆即指妣庚而言，則“ ”義仍爲妃匹，與以上各例同，特王

賓之禮異耳。 此係殘辭本無足重，以自來考釋諸家多注意者，故
略論之。

字之第二類用法，如卜辭黄尹亦稱黄 ，伊尹亦稱伊 ，
今舉例於下。 黄 如：

丙寅卜， ，貞 于黄 ，二羌。 （《天》三六）
戊戌帝黄 ，二犬。 帝黄 ，三犬。 （《前》 六·二一·

三）

戊戌卜，帝于黄 。 （《龜甲獸骨文字》一·一一·六）

□戌，貞从 于雪，氏黄 。 （《庫》一五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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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黄 戌。 （《戬壽堂所藏殷墟文字》二二·一三）
以上各片皆屬于第一期。 同期卜辭又常見有黄尹，如：

癸丑卜，賓，貞 于黄尹。 （《前》一·五一·六）

貞黄尹不 。 貞 犬，卯□羊。
貞黄尹 戌。 貞黄尹不 。 （《前》一·五二·一）

其祭祀與作祟之情形皆相同，知黄尹即黄 也。 伊 如：
其寧風，伊……亡雨。 其 寧風。 伊 一小牢。 （《粹》八

二八）

丙寅，貞又 歲于伊尹，二牢。 壬申， 于伊 。 （《卜辭

通纂》〔簡稱《通》〕二五九）

此第三期及第四期貞雨之辭也。 後者伊 與伊尹同見于一片，
自是一人。 《周書·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大

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
此周公述殷代之舊聞也。 按卜辭伊尹與大乙同祀（《後》上·二

二·一及二，《粹》一五一），即湯之小臣無疑。 “黄”、“衡”古音

同多通假之例，黄尹見于卜辭者與大甲同貞（《後》上·二九·
四，參考《通》二三六片考釋），當即保衡。 蓋保者官名，衡者人

名，猶召公稱保奭或大保奭也。 （《商頌·長發》曰：“實維阿衡，
實左右商王。”按：阿，倚也。 保，安也。 阿保爲師傅之官。 《後漢

書·崔寔傳》《注》 “阿保謂傅母也”。 是漢時猶有此職，特以女

子充之耳。）尹乃三公之官，伊與黄皆嘗爲之，而同稱爲 ，是
與尹相當，蓋謂國之重臣與王爲匹耦也。 《詩毛氏傳疏》 《周

南·兔罝》：
“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疏》：“仇，匹也。 義見《關雎》

《傳》，例不煩更見也。 ‘公侯好匹’，言武夫能爲公侯之好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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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當讀‘率由羣匹’之‘匹’，《假樂》 《箋》云：‘循用羣臣之

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昭三十二年《左傳》史墨曰：‘物生

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 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
各有妃耦。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 《晉語》國人誦之

曰：‘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 鎮撫國家，爲王妃兮。’韋《注》
云：‘言重耳當伯諸侯，爲王妃耦。’ ……並與 《詩》 ‘仇’ 字

義同。”
又《大雅·皇矣》：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
伐崇墉。”《傳》：“仇，匹也。” 《疏》：“‘仇’讀如‘公侯好仇’之

‘仇’。 仇訓匹，匹爲匹耦，謂羣臣也。 上章《傳》 云：‘方，則
也。’《後漢書·伏湛傳》湛上疏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之羣臣。 其下即引《詩》曰‘詢爾仇方，同
爾弟兄’。 湛治《齊詩》，其解‘詢爾仇方’ 爲謀之羣臣。 《正

義》述毛云：‘文王伐崇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

方。’此與伏湛釋《詩》義合矣。”
此兩詩中之“仇”字皆指羣臣言，外爲干城，内制其腹心，參預兵

謀，誼同兄弟，其爲貴要可知。 伊、黄皆嘗尹治天下而有 稱，其
義適合。 《尚書大傳》載微子《麥秀之歌》曰：

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 彼狡童兮，不我好仇。 （據《學齋

佔畢》卷二引）
此歌《史記·宋微子世家》以爲箕子作。 究出何人，今雖無從判

定，其流傳要必甚早。 司馬遷、鄭玄並以爲狡童謂紂，則末句“不

我好仇”者，蓋傷帝辛未嘗與己善相匹合（微子去之，箕子爲之

奴），不能諫行言聽，卒至宗社爲墟也。 前人或不解“仇” 字之

義，故《史記》此句誤爲“不與我好兮” （《御覽》卷五百七十、《事

類賦》卷十一引並作“不我好仇”，不誤），而《文選》李善《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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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亦誤作“不我好”（卷十六），或“不我好兮”（卷卅六），義
既膚泛，於韻亦不甚合矣。 單伯鐘：

單伯 生曰：“丕顯皇祖烈考，逨匹先王，勞勤大命……。”
（《三代吉金文存》〔簡稱《三代》〕一·一六）

此宗周中葉之器，“匹”、“先”二字从孫詒讓釋（《古籀餘論》卷

二），“佐貳先王猶《詩》云‘公侯好仇’”，其説是矣。 單伯先世雖

不可知（《路史》謂周成王封少子于單，爲單氏，不知何據）。 疑

必周室佐命之臣，蓋君臣遭際自有匹合之義也。 《楚辭》 王逸

《注》，《離騷經》：
湯、禹嚴而求合兮（嚴，敬也。 合，匹也），摯、咎繇而能調

（摯，伊尹名，湯臣也。 咎繇，禹臣也。 調，和也。 言湯、禹至

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臯陶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

下也）。
《文選》李善《注》，楊子雲《甘泉賦》：

“乃搜逑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韋昭曰：“搜，擇也。
逑，匹也。 索，求也。 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羣倫魁桀也。”
善曰：“臯，臯陶，堯臣也。 伊，伊尹，湯臣也。”

《漢書·董仲舒傳贊》：
至向子歆， 以爲伊、 吕乃聖人之耦 （ 師古曰： “ 耦， 對

也。”），王者不得則不興。
是伊尹與臯陶、吕望等爲聖王之仇，漢人猶識之也。 保衡因自來

經師皆誤以爲與伊尹係一人，黄尹、黄 之稱世遂罕知者矣。
“ ”字之第三種用法見周初銅器夨彝（《三代》六·五七）

及夨尊《三代》一一·三八，文與彝同）其文云：
惟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史

寮。 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 公令 同卿史寮。 惟十月，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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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 令舍三事令， 卿史寮， 諸尹，
里君， 百工， 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 既咸令。 ……明公

錫亢師鬯、金、小牛，曰用 。 錫令鬯、金、小牛，曰用 。 迺令

曰：“今我惟令汝二人亢 夨 ，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

前人考釋皆不達“ ”字之義，今按亦當讀曰“仇”，即同位相人

偶之辭（鄭康成注經每有“人偶”之語，蓋尊異親愛之意，臧琳

《經義雜記》有説）。 《詩毛氏傳疏》《秦風·無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

《傳》：“仇，匹也。”《疏》：“‘仇’與‘疇’通。 匹者，‘匹’讀‘秦

晉匹也’之‘匹’。”
陳《疏》墨守毛義是其所長，故今取之，然如此處詮釋“仇”字之

義似有未瞭，幸有夨彝“ ”字可以相互發明。 字在君夫 則以

“求”爲之，其文曰：
唯正月初吉乙亥，王在康宫太室。 王命君夫曰：“儥求乃

友。”君夫敢奉揚王休，用作文父丁 彝。 （《三代》八·四七）
郭沫若謂“此‘儥求’連文當讀爲‘續逑’，‘續逑乃友’猶師 父

鼎言‘用嗣乃父宫友’”（《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其説甚善，惟
引《説文》以解“逑” 字，義猶有間。 按此即以“求” 字爲“ ”
（求、仇音韻俱合，固可通假，猶《關雎》 “好仇”亦作“好逑”），王
命君夫與明公之命亢及夨，事正相類也。 古者士大夫既各與寮

友爲仇，於是“仇”字遂有朋友之一義。 《禮記》鄭氏《注》，《緇

衣》：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 （“正”當爲“匹”，

字之誤也。 “匹”謂知識朋友。）故君子之朋友有鄉，……《詩》
云：“君子好仇。”（仇，匹也。）

此引《詩》以明“君子之人以好人爲匹” （孔穎達《疏》），雖則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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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非《關雎》本義，亦古訓之僅存者矣。
以上“ ”字三解，皆由仇、匹一義引申，而按之《詩》 義古

文，頓覺貫串證發，《毛詩故訓傳》信古義之淵海矣。 此外周代

銅器有叔 父尊（《代》一一·三二）， 係人名，無文理可尋，可
以不論。 又毛伯彝（《西清古鑑》一三·一二。 當稱班 ，穆王

時器），銘文之末云：
班非敢望，惟作佋考 ，謚曰大政。 子子孫孫多世其

永寶。
或云“ ”蓋讀爲“皿”。 按此器久佚，原拓未見，今僅據縮摹本，
字體未必無誤。 果即“ ”字，則當假爲“簋”。 “仇”之與“簋”
聲韻相合，《説文》“簋”之古文有匭、 、 三體，皆諧九聲，可以

爲證，而與器之形制相符，尤見今之訓讀爲不謬矣。 然則，“ ”
从大、从 ，其初或即象一人挾二簋歟？ 惜材料尚缺乏，不足以

徵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春日作，三十三年歲杪手録上石，研凍

指僵，目瞑意倦，幾不成字。 視月書舍校訖記。

（《六同别録》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

三種，一九四五年一月，四川南溪李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集刊》第十三本，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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